[bookmark: _Hlk139847895]附件3：
安徽工程大学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
申报审核表
	项目阶段
	
	用印类别
	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负责人
	
	合作企业名称
	

	项目类型
	
	项目起止时间
	

	资助直接经费，预计到账时间等
	

	具体资助资产情况（含资产名称、价值、数量、规格型号等信息），是否可列为我校固定资产（若列入学校固定资产请附资产明细清单），预计到校时间等
	

	资助其他方面，具体内容，价值评估金额，预计资助时间等
	

	简述项目预期成果
	

	项目承担单位
意见
	经审查《申报书》《项目合作协议》，内容政治导向正确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，无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，无不正当言论。项目工作量饱满，预期成果可量化，通过项目建设可提升专业、课程建设水平。企业资助经费或软硬件等资源可满足项目建设需要。符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要求，同意申报/签订协议。

[bookmark: OLE_LINK1]专家组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/部门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 日

	财务处意见
	
审批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 日

	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意见
	[bookmark: OLE_LINK3]
审批意见：

    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
审批意见：

    负责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门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 日


注:1.本表一式两份，双面打印，一份教务处存档，一份校办存档。
2.项目阶段为“项目申请”、“协议签订”。
3.用印类别：项目申请使用教务处印章，协议签订使用学校合同章。
[bookmark: OLE_LINK7][bookmark: OLE_LINK6]4.请签署项目承担单位、财务处、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和教务处意见，其中合作协议中涉及资金请到财务处签署意见，资产情况请到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签署意见，不涉及则无需签署意见；合作协议签订后，须报送至签署意见的相关部门各一式一份。
5.审批意见应明确对用印事项“同意”或“不同意”。

